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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确保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产业基金”）增资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百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夏百川科技”）事项的顺利实施，公司全资孙公司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夏百川新材料”）拟和宁夏产业基金签署《担保合同》，宁夏百川新

材料拟就公司、宁夏百川科技回购宁夏产业基金持有的宁夏百川科技的全部股权并向宁夏

产业基金支付股权回购价款及其投资收益事宜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的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73957247X1 

名 称：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 55号 

法定代表人：郑铁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注册资本：51697.7142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2年 07 月 01 日  

营业期限：2002年 07 月 01日至 2022年 06月 30日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按许可证所列方式和项目经营）；化工原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的销售；化工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纳米材料、石墨烯材料、锂离子电池用正负极

材料、电解质及其原料助剂、环保型水性涂料树脂、环境友好型化工新材料助剂的研发；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3,162,982,452.87 2,860,591,584.85 

净资产 1,427,130,653.84 1,328,754,018.90 

项目 2020 年 1-3 月发生额（未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发生额（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6,350,995.08 2,574,641,104.73 

净利润 -15,794,601.55 64,718,353.87 

 

2、宁夏百川科技的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200MA770UBR9T 

名 称：宁夏百川科技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宁夏宁东镇临河工业园 A区经三路东侧宁东工业园商业城 LH-205 

法定代表人：蒋国强 

注册资本：伍亿圆整 

成立日期：2018年 12 月 25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纳米材料、化工新材料、电子级化工业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化、易制

毒品）的技术研究、生产和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化、易制毒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宁夏百川科技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61,180,375.66 42,081,734.88 

净资产 59,990,555.08 40,488,392.63 

项目 2020 年 1-3 月发生额（未经审计） 2019 年 1-12 月发生额（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162.45 -11,607.37 

 

三、拟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宁夏百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债务人。拟签署

的《投资合同》、《股权回购协议》以下合称主合同。 

第一条  定义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中有关用语的定义与主合同相同。 

第二条  被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及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向债权人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200,000,000元人民币（大写：贰亿元）

及投资收益（具体金额按照主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确定）、延期支付股息违约金、资金占

用费、因股权回购未能所产生的损失赔偿金、补偿金、违约金、实现债权所需其他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第三条  保证的方式 

（一）保证人在本合同的担保范围内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不论债务人是否为主合同提供物的担保，如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完毕本

合同担保范围内的债务，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应在接到债权

人要求履行保证责任的书面通知后 15日内履行保证责任。 

（三）如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及

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债

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保证人应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不得以存

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抗辩债权人。 

（四）本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主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撤

销、被解除并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如主合同被确认为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

或被撤销、被解除，则保证人对于债务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的债务也承担连

带责任。 



第四条  保证期间 

（一）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如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分批到期的，则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到

期之日起三年；如甲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主张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

则保证期间为自债权人宣布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三）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保证人则继续承担连

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第五条  保证人的陈述和保证 

（一）保证人是依法成立的法人，现持有有效营业执照，并依法拥有其资产、经营其

业务； 

（二）保证人不存在任何将影响其财务状况和正常业务经营的诉讼或仲裁； 

（三）保证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最新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并且自最近

的报告日以来，保证人的财务状况未出现恶化的迹象，若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提供的资料可

能导致保证人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或相关监管要求的，保证人说明理由后可拒绝提供； 

（四）保证人为签署本合同所需的内部授权程序已完成，且合法有效； 

（五）保证人向债权人提供的一切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 

（六）保证人完全了解主合同以及本合同的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系基于保证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 

（七）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债务的，保证人自愿履行保证责任。 

第六条  保证人的义务 

（一）保证人按照债权人合理要求向债权人提交真实、完整、有效的财务报表或者其

他相关资料、信息，若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提供的资料可能导致保证人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或相关监管要求的，保证人说明理由后可拒绝提供； 

（二）保证人应及时提交债权人合理要求的其他资料； 

（三）如保证人发生包括但不限于转股、改制、合并、分立、股份制改造、合资、合

作、联营、承包、和注册资本减少、重大资产转让等可能或足以影响其担保能力的情形时，

保证人应及时通知债权人。 

（四）未经债权人书面同意，保证人不得将本合同项下任何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 

第七条  保证责任的承担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 

（一）主合同项下债务人任意一期的付款期限届满，未按照主合同约定向债权人足额

支付股权回购价款及投资收益，“期限届满”包括主合同约定的每期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

款履行期限届满以及每期足额支付投资收益期限届满，以及债权人依照主合同的约定要求

债务人一次性提前支付股权回购价款的情形； 

（二）债务人、保证人被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三）债务人、保证人被撤销、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出现其他解散事由等重

大不利情形； 

（四）保证人发生重大资产损失、因其对外担保、其他债务违约、关联交易或行业发

生不利变化而导致保证人丧失本协议项下的履约能力，且未提供相应担保或所提供担保不

能令债权人满意； 

（五）其他严重影响债权实现的情形。 

 

四、其他 

本次担保事项的有关协议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担保

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专项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宁夏百川新材料本次为公司、宁夏百川科技提供担保，有利于宁夏

产业基金增资宁夏百川科技事项的顺利实施，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符合发展规划及实

际需要。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本担保事项不存在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本次拟为公司、宁夏百

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增资宁夏百川

科技有限公司事项的顺利实施，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符合发展规划及实际需要，对外

担保决策程序合法，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3、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信息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人民币 92,500万元，占公司 2019年

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69.61％。无逾期担保情况，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承担损失。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百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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